
山东大学护理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验教学中心规章制度 

 

护理学院实验教学中心应急疏散预案 

 

根据学校公安处关于应急疏散预案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制定以下应急预案。

望全院各研究（室、中心）参照执行。 

   1.加强学院教职工防火安全宣传教育，提高防火安全意识，根据灭火发生的

地段，明确疏散方向，迅速到达安全地点。 

    2.一旦发生火灾，首先发出报警信号进行补救，并向 119和校内 110及部门

领导报警。单位现场人员按照岗位责任制，做好警卫派出向导和预定疏散区域，

将人员有序疏散。 

  3.学院领导到达现场后，及时报告情况，现场指挥并迅速组织人员控制火势，

进行补救，疏导人员迅速逃离现场，抢救伤者。 

    4.消防部门到达后马上向指挥员报告火灾形势及人员情况，绝对服从命令，

听从指挥，积极协助消防人员共同作战。 

   5.为防不法分子破坏，做好警卫，保护现场，维护秩序，以便查清事故原因。 

   6.做好事故调查并及时做出处理，按照消防部门提出的整改方案进行整改，

并广泛宣传杜绝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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